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在职人员攻读学位协议书
人力资源处印制

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
在职人员攻读学位协议书

甲方：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 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乙方于     年   月考取了               大学        专业 硕士 / 博士 研究生，根据《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学历提升管理办法》文件精神，甲、乙双方经协商达成以下协议:

一、乙方已认真阅读《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职工学历提升管理办法》，保证严格遵照执行其各项规定。

二、甲方同意乙方攻读 硕士 / 博士 研究生，为乙方出具相关证明，协助办理相关手续。乙方读硕/博时间为         年   月

至      年   月，如延期需提交书面申请经学校批准后方可延期毕业。

三、乙方按期取得毕业证、学位证并按期返校报到工作后，应提交有关成果材料（学历证、学位证、成绩单、总结等）交由人力资源处审核、备案、入档。

四、乙方在职攻读硕士学位，允许累计脱产1年离岗学习。乙方在职攻读博士学位，允许累计脱产2年离岗学习。

五、甲方保留乙方现职务至允许脱产期满。允许脱产期间乙方原岗位待遇不变。超出允许脱产期间如乙方仍需离岗学习，仅发放基本工资，岗位津贴暂停发放。超出允许脱产期的乙方(不含双肩挑和校内兼课教师)如在脱产期间能够利用空余时间完成学年或年度额定工作量,则不停发岗位津贴。逾期不能正常毕业，乙方提出延期学习的，甲方将不再保留其现职。

六、乙方毕业后须继续在甲方从事本岗位工作至少五年。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研究生等特定项目人才培养，服务期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。

七、培养期间，如乙方未经学校同意擅自退学、出国、辞职、调离本校，乙方须返还攻读学位期间学校支付的全部费用（包括脱产学习期间的全部工资收入、福利、五险一金等），并向学校赔偿违约金伍万元。

八、乙方毕业后在服务期内辞职、调离本校，应按比例退还在读期间学校支付的全部费用（包括脱产学习期间的全部工资收入、福利、五险一金等），并按比例向学院赔偿违约金。

九、未尽事宜由甲、乙双方协商解决。本协议式两份，甲、 乙双方各一份。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与其它相关协议有不同内容的以本协议为主。

甲方代表: (盖章)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乙方：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